
警察樂隊七十年的成長與現況
鍾穎康*

一、治安警察局警察樂隊的歷史與演變

治安警察局警察樂隊成立於 1951 年 4 月 1 日，至今已超過七十年歷史，主要職責是在各類常規性的

官方儀式中擔任音樂演奏角色。

警察樂隊於 1993 年開始正式進入本地化階段，樂隊成員全屬澳門保安部隊轄下的治安警察局之音

樂職程人員組成。在音樂職程的建立及發展方面，根據初期的第 56/85/M 號法令，當時被稱為“ 樂師 ”

職程，其職級分別為樂師警員 ( 第一至第四職階 )、樂師助理警員 ( 第一至第四職階 )、樂師副區長 ( 第一

至第三職階 )、樂師區長 ( 第一至第四職階 )。其後，於 1991 年透過第 7/91/M 號法律名稱修改為“音樂家 ”

職程，職階方面大致相同，職級名稱則因葡中翻譯而變更為音樂家警員、音樂家助理警員、音樂家副區

長及音樂家區長。直至到 1994 年第 66/94/M 號法令 -《 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 》的推出，其職

級名稱又一次變更為“音樂職程 ”，其職級分別為警長（音樂 ）；副警長（音樂 ）；高級警員（音樂 ）及警員

（音樂 ）。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治安警察局先後透過第 2/2005 號法律及第 2/2008 號法律對 “ 音樂職

程 ”進行統一修改，將其職級分為音樂警長、音樂副警長、音樂首席警員、音樂一等警員及音樂警員。直

至 2021 年第 13/2021 號法律生效後，統一了保安部隊之職程，故樂隊現時主要由治安警察局內之音樂

專業領域人員組成。

二、樂隊現時的編制架構與人員組成

現時，樂隊的音樂編制主要為管樂團編制，樂器大致分為三大類，分別為：木管樂器類、銅管樂器

類及敲擊樂器類。在樂器使用方面，木管樂器可分為短笛、長笛、單簧管、雙簧管及薩克管家族；銅管

方面有小號、圓號、長號、上低音號及大號；敲擊樂器方面，比較常用的有大鼓、小鼓、鈸、爵士鼓、木

琴、鋼片琴和定音鼓等。為滿足不同類型之演出需要，樂隊除有由號角和步操小鼓所組成的鼓號隊，亦

有經常於文娛晚宴助興演出的流行音樂小組。同時，樂隊亦會因應不同的場合及現有樂手之技術水平，

以多元化的組合組成不同類型的重奏小組，例如敲擊樂重奏、銅管重奏、木管重奏及弦樂鋼琴三重奏等

等。而在樂曲類別方面，隨着技術水平的提升，從以往集中演奏進行曲外，現時還包括有管樂作品、管弦

樂改編作品、流行曲、中國樂曲、爵士樂樂曲及動漫主題曲等等，以迎合不同類型及年齡階層聽眾的需

求。

樂隊現時共有成員 40 人（ 至 2023 年 10 月份止 ），其人員配置方面分別為：指揮 3 名、木管樂器演

奏員 19 名、銅管樂器演奏員 14 名、敲擊樂器演奏員 4 名。樂隊成員的演奏技術水平之提升，主要依靠恆

常的集體排練及個人練習，以及在工餘時間前往相關的音樂培訓機構進修。在音樂水平分類方面，可依

次劃分為音樂相關學位、演奏文憑 ( 院士文憑、高級演奏文憑及演奏文憑 )及較文憑次一級之演奏證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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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 1 至 8 級，均以坊間約定俗成之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8 級水平為最低起點 )。目前，樂隊内持有音樂相

關學位的成員共有 4 人，而持有由權威機構如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聖三一音樂學院等頒授之文憑或證書

合共佔整體人數百分之二十（高級演奏文憑 1 人、演奏文憑 1 人、持有 8 級證書共有 6 人 ）。

三、樂隊曾獲得的榮譽

樂隊成立至今，期間曾多次獲得官方嘉許：1985 年，為表揚樂隊於公開演出及負責保安部隊內部儀

式等服務中表現出對工作的熱誠精神，獲授予文化功績勳章。之後，樂隊在 1987 年再度獲頒授文化功績

勳章，表揚樂隊多年來出色的工作服務表現，並肯定其為本澳所作出之重要貢獻。 

在回歸期間及回歸後，樂隊除在不同公開場合向公眾展現高水準表演外，更多次獲邀在不同的官方

儀式及文化活動中負責演奏工作，包括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的歷史性時刻，樂

隊首次在特區的官方儀式中高奏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鑑於樂隊出色的工作表現進一步提升

了澳門警隊及澳門特區政府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面貌，有見及此，保安部隊及特區政府就樂隊所作出的努

力，於 2000 年向樂隊成員作出表揚，並在 2005 年獲得當時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授予的

勞績奬章，在主禮 “2004 年度勳章、奬章和奬狀頒授儀式 ”上，行政長官將此奬章頒發予時任樂隊隊長

鍾煜湛警長，由其代表樂隊全體成員領取此項殊榮。

四、樂隊的主要職責

長期以來，樂隊的主要職責包括在各項官方常規性及非常規性的儀式中擔任音樂演奏角色；同時亦

會參與一些文化康樂活動的演出。常規性的官方儀式演出包括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之升旗儀式、澳

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日之升旗儀式、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悼念儀式、治安警察局周年紀念日活動、

保安學員結業典禮、警員就職典禮等等 ( 儀式分為升旗儀式之演奏或進行列隊行進之演奏 )。非常規性的

官方儀式演出，例如：國家領導人來澳門時之儀仗隊迎送儀式、迎送佛陀舍利時儀式、與珠海邊檢部門

合作的升旗儀式等。

而參與文化康樂活動的演出主要包括有：政府總部開放日、治安警察局聖誕聯歡及晚宴、治安警察局

周年慶祝之晚宴、警察總局周年慶祝之晚宴及歷屆舉辦的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之晚宴等。

除此之外，樂隊亦會參與每年由天主教教區舉辦之聖像出遊活動、澳門公益金百萬行活動、共創社區新

環境活動、澳門明愛園遊會開幕式等，近年亦參與了由特區政府主辦的新馬路“ 任我行 ” 的音樂演奏活

動，為該類活動在舉辦期間增添歡樂氣氛。此類活動的演出工作不但能為在場市民提供音樂文化饗宴，

還能拉近警隊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推動深化社區警務及公關警務等工作項目。同時還能為治安警察

局塑造出多元化及親善的形象。 

此外，樂隊亦肩負起代表澳門治安警察局與鄰近地區、其他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之間進行文化交流

的橋樑作用。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面：曾於 1983 年與澳門室內樂團及一些本地民間音樂愛好者組成一支

近百人的管弦樂團，在大炮台舉行音樂會；於 1987 年獲香港警察樂隊邀請，到香港黃竹坑警察訓練學

校參加香港當時的官方儀式─《 鳴金收兵 》演出，同時更舉行了多場音樂會，深獲觀眾好評；及後於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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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樂隊亦邀請香港警察樂隊來本澳進行交流演出，期間有步操表演，百人合奏管樂音樂會等；於 1989

年樂隊應邀赴葡國米亞市參加 “ 第十二屆樂隊音樂節 ”；於 1994 年，應香港欖球會邀請，樂隊出席在香

港大球場舉辦的亞洲年度盛事“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開幕儀式，與香港警察樂隊一起示範步操表演；在

2002 年 12 月，樂隊應國家公安部邀請，派出二十一人的爵士樂隊組合赴北京參加 “公安部 2003 春節文

藝晚會 ”，首次與公安部多個單位同台演出，樂隊精彩的表演贏得滿場熱烈掌聲；2016 年，香港民安隊到

訪治安警察局，並與樂隊舉行音樂交流會。適逢該年為香港民安隊樂隊成立四十周年，同時也是樂隊成

立六十五周年暨治安警察局成立三百二十五周年。樂隊與香港民安隊樂隊趁此難得的機會雙方互相切磋

音樂技能，兩地樂隊合共演奏了十多首優美的樂曲，現場樂曲餘音繞樑，期間香港民安隊樂隊更表演了精

彩絶倫的音樂花式步操。最後，雙方互贈紀念品並合照留念作結。

而在對内的文化交流方面，樂隊於 2017 年亦曾參與由保安司和澳門蓮花衛視合辦，警察總局、澳門

海關、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懲教管理局、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及

保安協調辦公室協辦的首屆大型文藝活動 “平安濠江─ 2017 警民新春聯誼晚會 ”，晚會假文化中心綜合

劇院舉行，在會上警民共同攜手獻藝、載歌載舞，當晚氣氛熱鬧，樂隊在晚會上的演出不但能向觀眾呈獻

出警隊柔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亦有助進一步推動公關警務的成效。

五、樂隊的重要貢獻

樂隊作為警隊的一分子，積極響應由保安司司長提出的公關警務之理念，為了加強本澳音樂的推廣力

度，培養及提升學生發展藝術的潛能，樂隊亦參與由治安警察局主辦，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協辦的 “治安警

察局樂隊赴學校演奏計劃 ”，樂隊會被邀請到本澳各中小學及幼稚園舉行音樂會，演奏期間學校師生們都

非常投入，音樂會中亦有樂器介紹的環節，透過認識不同樂器的名稱，如：長笛、短笛、大號、小號等，

讓同學能辨別到各種樂器音色的特點和變化。除此之外，有時候演奏會也安排音樂與故事相結合的環

節，讓學生們從聆聽的過程中，既能欣賞到音樂旋律的美妙，同時亦能透過想像和創作來提升音樂文化

修養。故此，“ 治安警察局樂隊赴學校演奏計劃 ”是一項深受學生、老師及家長歡迎的交流活動項目。而

樂隊亦會接受由本澳各學校提出參觀或到訪等要求。2015 年，鮑思高粵華小學組織學校管樂團到訪樂隊

參觀並進行交流，由該校副校長和管樂團指揮及老師等帶領團員一行共七十人到訪，期間曾與樂隊作互動

交流及演出。之後，師生們參觀了位於北安治安警察局內的樂隊排練室及相關設施，並向同學們介紹了樂

隊的發展歷史與樂隊日常之警務工作，最後更特別為同學們安排一場分樂器聲部交流，令同學們可以近

距離與樂隊演奏員交流及接受指導，加強學生對樂隊的職務瞭解，促進學校學生樂團與職業樂隊的相互

交流，冀能透過互動交流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從而推動本澳管樂藝術教育的發展。

經參考過往十年的演出統計紀錄，得出平均每年參與音樂會活動的學校約有 30 至 40 間 ( 包括本澳

不同的中小學、幼稚園 )，而每年參與的學生聽眾平均約有 8,000 人。

在治安警察局自行舉辦的音樂文化活動方面，每年的警民同樂日，樂隊都會參與音樂演奏或花式操

表演；而於每年的 3 至 6 月期間，樂隊會於板樟堂前地舉行公開音樂會，令途經的遊客及市民對認識警

察局在宣揚文化方面不遺餘力的推廣留下深刻印象。另外，每年 7 月份樂隊都會為治安警察局的 “小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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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活動提供樂器體驗機會，活動由最初僅提供牧童笛班，至近年已能發展到提供不同的管樂器指導班，

活動旨在協助參與人員的子女在各個方面都能增強個人興趣和能力，透過音樂推動人文關懷及加強人員

歸屬感，提升警隊人員的凝聚力及進一步深化組織文化發展，並有助傳承警隊精神。

經參考過往十年的演出統計紀錄，除疫情期間之特殊情況外，得出樂隊每年參與官方儀式、公開演

出及民間團體邀請之演出平均約有 50 至 60 場次。因應每次演出所需作出之現場彩排工作平均約為 3 次，

即樂隊每年外出演奏及綵排次數合計平均約為 150 次以上。

另外，樂隊在音樂創作方面，曾於 2016 年為警察故事創作主題曲。疫情期間在治安警察局領導倡議

下，樂隊創作抗疫歌曲《 同心》，該首歌曲由樂隊首席警員陸瀚龍作曲，梁沛文警長及丘龍恩警長填詞，

以觸動人心的旋律、簡單易記的歌詞，給予社會正能量，以歌聲代替掌聲，為前線人員及全澳市民打氣，

鼓勵大家繼續保持樂觀的心態，堅信抗疫的最終勝利終會到來。

為積極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治安警察局每年均派出升旗隊和樂隊到各所學校進行升旗儀式演示的教

學及演奏國歌等活動，樂隊於學校音樂會上亦會簡單介紹國歌的由來及以互動問答形式，加強學生對國

歌的認識，培育青少年守法及愛國精神。從 2018 年起，樂隊每年均會於本澳舉辦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展 ” 開幕式上演奏國歌。治安警察局持續配合特區政府推廣國家安全教育，透過舉辦和參與不同形式之

活動，與廣大市民分享國家安全知識，從而增強自身的家國情懷以及對中華民族身份的認同感。

展望未來，樂隊將繼續提升自身技術水平，冀透過音樂交流的形式，更好地為治安警察局融入社區

大眾並加深建立警民之間的和諧關係，為音樂教育工作及藝術推廣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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